大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大食药监药罚〔2018〕77号

当事人：大英县蓬莱镇爱民药业国华堂店

负责人：覃玉华

违法事实：

2018年5月9日，遂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组织的飞行检查中查见店内的药品柜里放有“黄莲上清丸”(太极集团重庆桐君阁药厂有限公司，规格：10袋/盒，生产批号：16020005共2盒、15120056共8盒、16060014共14盒），“七鞭回春乐胶囊”（通化振露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批号：170102，共10盒），现场未查见上述药品的购销票据、购销记录且该店未能提供购货方资质,我局执法人员现场对该批药品进行了扣押，经初步调查，该店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三十四条：“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医疗机构必须从具有药品生产、经营资格的企业购进药品”。我局于2018年5月28日对大英县蓬莱镇爱民药业国华堂店从不具有药品经营资格的企业购进药品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现该案已调查终结。

现已查明，大英县蓬莱镇爱民药业国华堂店于2018年2月从“到店宣传推广”的外购公司购买了上述药品，未索要购货票据、未做购货记录、不能提供货方资质，导致无法溯源。

又查明大英县蓬莱镇爱民药业国华堂店以4.00元/盒购进了28盒“黄莲上清丸”，共132.00元，以8.00元/盒销售了4盒，共32.00元；以28.00元/盒购进了10盒“七鞭回春乐胶囊”，共280.00元，截止检查时未销售。涉案货值金额共计504.00元，违法所得共计32.00元。

相关证据：

1、《现场检查笔录》一份；2、覃玉华《调查笔录》一份；3、覃玉华身份证、健康证复印件各一份；4、大英县蓬莱镇爱民药业国华堂店《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5、大英县蓬莱镇爱民药业国华堂店《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复印件一份；6、大英县蓬莱镇爱民药业国华堂店《药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一份。

处罚依据：

大英县蓬莱镇爱民药业国华堂店从不具有药品经营资格的企业购进药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九条“药品的生产企业、经营企业或者医疗机构违反本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从无《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购进药品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购进的药品，并处违法购进药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书”，参照《四川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七条第四款第（二）项：本条是对《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九条“处违法购进药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裁量基准的规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处违法购进药品货值金额4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二）“不能提供相应的购销记录和购销票据，导致无法溯源的”规定的情形，经合议，本局决定给予你以下行政处罚：

1、没收违法购进的“黄莲上清丸”（28盒）、“七鞭回春乐胶囊”（10盒）；

2、罚款2268.00元；

3、没收违法所得32.元；

罚没款合计2300.00元（贰仟叁佰圆整）。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遂宁银行大英支行（地址：大英县卓筒大道218号，账户：大英县财政局，账号：5002001300038）。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遂宁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或者大英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大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逾期既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局将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三项和《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18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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